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彥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原審理

案號為113年度訴第70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彭彥碩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補充「被告彭彥碩於

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

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罪。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內為之，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

資料，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所為實有不該；

惟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兼衡酌其

本案犯罪之原因、情節、方式，暨被告陳稱其教育程度為

高中畢業，現因中風復健中，職業為臨時工，收入不穩

定，每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家中尚有72歲的母親及讀

大學的小孩賴其扶養照顧，家庭經濟狀況勉強維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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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立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傳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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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彭彥碩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彭彥碩因與李曜同前有嫌隙，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

    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

    於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7月24日上

午9時37分許，至臺東縣○○市○○○路 000號交通部公路

局高雄區監理所臺東監理站（下稱臺東監理站），向臺東監

理站人員辜淑媛（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嫌，另為不起

訴處分）申請李曜同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之強制險罰款資料，取得含李曜同身分證號碼、車牌號碼

及強制險罰款之資料後，再於112年7月24日11時許，以不詳

方式，將該資料拍照傳送予LINE暱稱「金城武」，自稱「蔡

博皓」（另簽分偵辦）之人，「蔡博皓」再將之傳送至內有

700餘名成員之LINE群組「天峰家族」，以此方式非法利用

李曜同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李曜同之隱私及資訊自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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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李曜同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第20條第1

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

料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彭彥碩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辯

稱：伊要協助其他網友處理

與告訴人之糾紛等語。

2 證人即同案被告辜淑媛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

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

實。

3 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

10 張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

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

實。

4 照片及對話紀錄截圖5張 被告傳送予「蔡博皓」之資

料，可見車牌號碼、未繳金

額、送退日、移動日、強制

日、異動原因、強執狀態等

欄位，且可明顯辨認告訴人

身分證號碼之事實。

5 刑案現場測繪圖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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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馨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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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原審理案號為113年度訴第70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彭彥碩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補充「被告彭彥碩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兼衡酌其本案犯罪之原因、情節、方式，暨被告陳稱其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現因中風復健中，職業為臨時工，收入不穩定，每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家中尚有72歲的母親及讀大學的小孩賴其扶養照顧，家庭經濟狀況勉強維持，以及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立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傳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彭彥碩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彭彥碩因與李曜同前有嫌隙，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
    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
    於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7月24日上午9時37分許，至臺東縣○○市○○○路 000號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臺東監理站（下稱臺東監理站），向臺東監理站人員辜淑媛（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申請李曜同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強制險罰款資料，取得含李曜同身分證號碼、車牌號碼及強制險罰款之資料後，再於112年7月24日11時許，以不詳方式，將該資料拍照傳送予LINE暱稱「金城武」，自稱「蔡博皓」（另簽分偵辦）之人，「蔡博皓」再將之傳送至內有 700餘名成員之LINE群組「天峰家族」，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李曜同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李曜同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
二、案經李曜同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彭彥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伊要協助其他網友處理與告訴人之糾紛等語。



		2

		證人即同案被告辜淑媛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3

		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 張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4

		照片及對話紀錄截圖5張

		被告傳送予「蔡博皓」之資料，可見車牌號碼、未繳金額、送退日、移動日、強制日、異動原因、強執狀態等欄位，且可明顯辨認告訴人身分證號碼之事實。



		5

		刑案現場測繪圖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馨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彥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原審理

案號為113年度訴第70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彭彥碩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補充「被告彭彥碩於

    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

      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罪。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內為之，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

      資料，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所為實有不該；

      惟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兼衡酌其

      本案犯罪之原因、情節、方式，暨被告陳稱其教育程度為

      高中畢業，現因中風復健中，職業為臨時工，收入不穩定

      ，每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家中尚有72歲的母親及讀大

      學的小孩賴其扶養照顧，家庭經濟狀況勉強維持，以及檢

      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立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傳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彭彥碩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彭彥碩因與李曜同前有嫌隙，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

    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

    於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7月24日上

    午9時37分許，至臺東縣○○市○○○路 000號交通部公路局高雄

    區監理所臺東監理站（下稱臺東監理站），向臺東監理站人

    員辜淑媛（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

    ）申請李曜同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強

    制險罰款資料，取得含李曜同身分證號碼、車牌號碼及強制

    險罰款之資料後，再於112年7月24日11時許，以不詳方式，

    將該資料拍照傳送予LINE暱稱「金城武」，自稱「蔡博皓」

    （另簽分偵辦）之人，「蔡博皓」再將之傳送至內有 700餘

    名成員之LINE群組「天峰家族」，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李曜同

    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李曜同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

二、案經李曜同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彭彥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伊要協助其他網友處理與告訴人之糾紛等語。 2 證人即同案被告辜淑媛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3 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 張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4 照片及對話紀錄截圖5張 被告傳送予「蔡博皓」之資料，可見車牌號碼、未繳金額、送退日、移動日、強制日、異動原因、強執狀態等欄位，且可明顯辨認告訴人身分證號碼之事實。 5 刑案現場測繪圖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第20條第1

    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

    料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馨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彥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原審理案號為113年度訴第70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彭彥碩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補充「被告彭彥碩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兼衡酌其本案犯罪之原因、情節、方式，暨被告陳稱其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現因中風復健中，職業為臨時工，收入不穩定，每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家中尚有72歲的母親及讀大學的小孩賴其扶養照顧，家庭經濟狀況勉強維持，以及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立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傳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彭彥碩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彭彥碩因與李曜同前有嫌隙，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
    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
    於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7月24日上午9時37分許，至臺東縣○○市○○○路 000號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臺東監理站（下稱臺東監理站），向臺東監理站人員辜淑媛（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申請李曜同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強制險罰款資料，取得含李曜同身分證號碼、車牌號碼及強制險罰款之資料後，再於112年7月24日11時許，以不詳方式，將該資料拍照傳送予LINE暱稱「金城武」，自稱「蔡博皓」（另簽分偵辦）之人，「蔡博皓」再將之傳送至內有 700餘名成員之LINE群組「天峰家族」，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李曜同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李曜同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
二、案經李曜同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彭彥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伊要協助其他網友處理與告訴人之糾紛等語。



		2

		證人即同案被告辜淑媛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3

		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 張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4

		照片及對話紀錄截圖5張

		被告傳送予「蔡博皓」之資料，可見車牌號碼、未繳金額、送退日、移動日、強制日、異動原因、強執狀態等欄位，且可明顯辨認告訴人身分證號碼之事實。



		5

		刑案現場測繪圖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馨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彥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原審理案號為113年度訴第70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彭彥碩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補充「被告彭彥碩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兼衡酌其本案犯罪之原因、情節、方式，暨被告陳稱其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現因中風復健中，職業為臨時工，收入不穩定，每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家中尚有72歲的母親及讀大學的小孩賴其扶養照顧，家庭經濟狀況勉強維持，以及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立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傳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彭彥碩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彭彥碩因與李曜同前有嫌隙，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

    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基

    於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7月24日上午9時37分許，至臺東縣○○市○○○路 000號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臺東監理站（下稱臺東監理站），向臺東監理站人員辜淑媛（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申請李曜同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強制險罰款資料，取得含李曜同身分證號碼、車牌號碼及強制險罰款之資料後，再於112年7月24日11時許，以不詳方式，將該資料拍照傳送予LINE暱稱「金城武」，自稱「蔡博皓」（另簽分偵辦）之人，「蔡博皓」再將之傳送至內有 700餘名成員之LINE群組「天峰家族」，以此方式非法利用李曜同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李曜同之隱私及資訊自主權。

二、案經李曜同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彭彥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伊要協助其他網友處理與告訴人之糾紛等語。 2 證人即同案被告辜淑媛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3 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 張 被告於上開時、地，申請告訴人強制險罰款資料之事實。 4 照片及對話紀錄截圖5張 被告傳送予「蔡博皓」之資料，可見車牌號碼、未繳金額、送退日、移動日、強制日、異動原因、強執狀態等欄位，且可明顯辨認告訴人身分證號碼之事實。 5 刑案現場測繪圖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馨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